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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

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市直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业：
为加强我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工作，保障房屋使用安全，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0号）、广东省建设厅《新建房屋白蚁预防技术规程》（DBJ/T15-26-2000）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佛建管〔2014〕169号）文件精神，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房屋白蚁危害情况排查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转变房屋白蚁防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实现白蚁防治事业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二、主要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将房屋白蚁防治作为2019年全市房屋安全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全市范围内的房屋蚁患情况开展全面排查，通过全面排查，做好房屋白蚁预防和灭治工作，落实产权人（使用人）的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建立房屋安全管理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杜绝房屋白蚁危害发生。

三、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阶段（即日起-4月20日）
    各区住建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应依据本通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单位，按责任分工组织摸底排查，制定分管领导负责，并请于4月20日前要完成排查工作方案报市住建局。

（二）自查自报阶段（4月21日-7月31日）
各区住建部门和市直有关单位组织本辖区、本单位开展自查工作，对照检查情况，填写《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形成房屋白蚁危害自查情况书面汇报，加盖单位公章，于7月31日前报市住建局，并将电子版发到电子邮箱：fck82309121@163.com。联系人：李启林；联系电话：0757-82309148。
（三）核查整改阶段（8月1日—10月30日）
各单位在自查的基础上，要组织技术人员对可能存在蚁患的建筑进行重点检查并做出排查结论初步认定，提出整改意见。确认存在蚁患的，要督促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尽快联系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灭治，及时排查隐患，以免其威胁到房屋等建筑的安全。
（四）总结阶段（11月1日—11月30日）
检查结束后，各区住建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做好检查情况的总结和统计工作，并对存在问题提出处理办法和制定整改措施，于11月30日前将排查治理情况总结报市住建局，同时要针对实际情况完善白蚁防治管理档案，健全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落实。各区、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构负责房屋白蚁危害排查，全面落实安全责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排查方案，认真做好排查的组织实施工作，确保部署到位，组织到位，检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
（二）加强安全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各区要建立房屋白蚁防治管理监督机制，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确保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都与白蚁防治机构签订有《白蚁预防合同》，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对白蚁防治企业的经营范畴、防（灭）治质量加强监管，确保白蚁防治质量。
（三）强化责任意识，认真履行职责。要坚决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排查谁负责，要细化问题细化措施细化责任。对排查工作不认真、走过场、无对策措施且造成严重问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坚决予以追责。
（四）加大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各区、各有关单位要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广泛开展房屋白蚁防治政策和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推广环保型防治技术的重要意义，深入基层宣传白蚁危害的严重性和白蚁防治的重要性，营造全社会参与白蚁防治的良好氛围。

附件：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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